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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点在

２２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９

名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一）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香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向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城投”）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且经有权国资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购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机构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采用收

益法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中天衡平评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２

号评估报告，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于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４３１．５８

万元，较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２９

，

５６６．９１

万元增值

４３．１２％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北京中天衡

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中天衡平评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１

号评估报告，燃气发展

１００％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２７

，

８１５．０６

万元，较净

资产账面价值

５１

，

６０５．６１

万元增值

１４７．６８％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燃气发展

３０％

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

３８

，

３４４．５２

万元。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中，公司需向创冠香港支付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现金对价。 本次配套融资所筹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上述现金对价，差额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银

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 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分别以其持有的创冠中国、燃气发展的股权认购。

（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

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方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８．３３３

元

／

股。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８．３４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

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也将随之调整。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５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股份数也将随之调整。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数量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每一发行对象的股份对价

÷

股票发行价格

８．３４

元

／

股。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公司向交易

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创冠香港

８９

，

９２８

，

０５７

２

南海城投

４５

，

９７６

，

６４２

合计

１３５

，

９０４

，

６９９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总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其中，交易总金额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按照上述方式确定本

次配套融资的总金额为预计不超过

７４

，

４４８

万元。

假定本次配套融资按照发行底价

７．５１

元

／

股发行，则配套融资部分股份发行数量预计不超过

９９

，

１３１

，

８２４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根据公司与创冠香港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收

购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在满足各阶段付款条件后，公司需按进度支付。 如果届时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先行支付现金

对价，待配套资金募集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办法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创冠香港以资产认购

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南海城投以资产认购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创冠中国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当日）止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创冠香港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燃气发展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当日）止产生的收益由公司按重组完成后持有燃气发展的股权比例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南海城

投按其持有燃气发展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业绩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创冠香港同意承诺：创冠中国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６

，

８４４．２３

万元、

１０

，

５０４．６９

万元和

１６

，

３７９．９５

万元； 南海城投承诺： 燃气发展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２

，

９６６．８６

万元、

１３

，

１２４．７３

万元和

１３

，

２４４．６２

万元。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则上述补偿期限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相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参照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方承诺的当年预测净利润，上市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相应的盈利预测承诺方。承诺方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应按其与瀚蓝环境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补足上述预测净利润与实

际净利润的差额。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审议通过《关于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拟购买资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３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

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公司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公允。

综上，公司本次交易中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

估定价公允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４－００５

号）。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编号:临 2014—005

债券简称:11发展债 债券代码:12208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

本次会议涉及审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５

、审议《关于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文

件。

三、会议出席会议对象

（一）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但会议召开时必须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２２０４

室（邮编：

５２８２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２２０４

室（邮编：

５２８２００

）

３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２８０９９６

４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６３２８５６５

５

、联系人：欧阳昕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或本公司） 是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

人（或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１

交易方案概况

２．２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

２．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２．４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７

发行数量

２．８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２．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２．１１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１２

业绩补偿安排

２．１３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４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５

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

其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注：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

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日期：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注：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附件二：

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网络投票期间， 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具体如下：

一、 投票流程

（一）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７３８３２３

瀚蓝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二）表决方式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２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２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交易方案概况

２．０１

２．２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

２．０２

２．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２．０３

２．４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４

２．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５

２．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０６

２．７

发行数量

２．０７

２．８

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９

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２．１０

２．１１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１１

２．１２

业绩补偿安排

２．１２

２．１３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３

２．１４

决议有效期

２．１４

３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

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２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２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２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２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

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600323� � � �证券简称:瀚蓝环境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Ｏｆｆｉｃｅ Ｆ ２３／Ｆ

，

ＭＧ Ｔｏｗｅｒ

，

１３３ Ｈｏｉ Ｂｕｎ Ｒｏａｄ Ｋｗｕｎ Ｔｏｎｇ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Ｆ ２３／Ｆ

，

ＭＧ Ｔｏｗｅｒ

，

１３３ Ｈｏｉ Ｂｕｎ Ｒｏａｄ Ｋｗｕｎ Ｔｏｎｇ

，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１５

号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１５

号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及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

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报告书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瀚蓝环境、本公司、公司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创冠股份 指 创冠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

创冠香港 指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创冠中国 指 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原名为“创冠（厦门）环保电力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变更为现名。

燃气有限 指

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原名为“南海市燃气公司”并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更名为“南海市燃气总公

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更名为“佛山市南海燃气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更名为现名。

南海城投 指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发展 指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供水集团、控股股东 指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南海控股 指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瑞兴公司 指 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南海公资委员会 指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南海公资办 指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交易标的 指 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创冠香港，南海城投

本次购买资产、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创冠香港持有的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南海城投持有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本次交易 指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创冠集团 指 厦门创冠集团有限公司

创冠集团香港 指 创冠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创冠投资 指 厦门创冠投资有限公司

创冠国际 指 创冠环保（国际）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创冠集团环保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更名为现名。

创冠惠安 指 创冠环保（惠安）有限公司

创冠安溪 指 创冠环保（安溪）有限公司

创冠建阳 指 创冠环保（建阳）有限公司

创冠福清 指 创冠环保（福清）有限公司

创冠厦门 指 创冠（厦门）环保电力运维有限公司

创冠黄石 指 创冠环保（黄石）有限公司

创冠孝感 指 创冠环保（孝感）有限公司

创冠廊坊 指 创冠环保（廊坊）有限公司

创冠晋江 指 创冠环保（晋江）有限公司

创冠大连 指 创冠环保（大连）有限公司

创冠营口 指 创冠环保（营口）有限公司

新源公司 指 新源（中国）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绿电公司 指 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固废处理 指

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把固体废物转化为适于运输、贮存、利用或处置的过程，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目标是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ＢＯＴ

指

建设—经营—移交，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投资者或经营者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

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

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定价基准日、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重组协议》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瀚蓝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创冠香港）、《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南海城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信息披露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住房城乡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能源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

国家税务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劳动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广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天衡平 指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

１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

２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中，瀚蓝环境拟向创冠香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向南海城投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同时，瀚蓝

环境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 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的方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前后，南海公资委员会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评估机构中天衡平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并采用收益法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

果。 根据中天衡平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评估报告（中天衡平评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２

号），创冠中国

１００％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４３１．５８

万元，较净资产

账面价值

１２９

，

５６６．９１

万元增值

４３．１２％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中天衡平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中天衡平评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１

号评估报告，燃气发展

１００％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２７

，

８１５．０６

万元，较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１

，

６０５．６１

万元增值

１４７．６８％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燃气发展

３０％

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

３８

，

３４４．５２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一）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支付方式和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金额

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７５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３８

，

３４４．５２ ０

（二）股份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协商一致，确定为

８．３４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股份发行的发行数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１３５

，

９０４

，

６９９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四）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办法规定，创冠香港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南海城

投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期间损益的归属

创冠中国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当日）止，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创冠香港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

补足。

燃气发展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当日）止，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按重组完成后持有燃气发展的股权比例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

亏损由南海城投按其持有燃气发展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六）业绩补偿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分别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创冠香港同意创冠中国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６

，

８４４．２４

万元、

１０

，

５０４．６９

万元和

１６

，

３７９．９５

万元；南海城投承诺：燃气发展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２

，

９６６．８６

万元、

１３

，

１２４．７３

万元和

１３

，

２４４．６２

万元。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则补偿期限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相应年度的净利润指标数以评估机构为本次重组出具的

评估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当年净利润指标的，上市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

对方。 交易对方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应按《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补足上述净利润指标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

四、本次配套融资安排

（一）配套融资金额

本次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其中，交易总金额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按照上述方式确定本

次配套融资的总金额为预计不超过

７４

，

４４８

万元。

（二）股份定价方式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５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由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

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三）发行数量

假定本次配套融资按照发行底价

７．５１

元

／

股发行，则配套融资部分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９９

，

１３１

，

８２４

股。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会相应调整。

（四）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

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

（五）锁定期安排

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募集资金用途

非公开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根据瀚蓝环境与创冠香港签署的《重组协议》，本次收购创冠中

国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在满足各阶段付款条件后，瀚蓝环境需按进度支付。 如果届时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先行支付现金对价，

待配套资金募集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瀚蓝环境 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标的资产合计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４６３

，

５３０．１６ ３７４

，

１２４．９１ ８７

，

２４６．８８ ４６１

，

３７１．７９ ９９．５３％

营业收入

８８

，

５２６．８０ ２５

，

８５９．２７ １００

，

８３６．５３ １２６

，

６９５．８０ １４３．１２％

资产净额

２４４

，

３５０．２２ １８５

，

０００ ５１

，

６０５．６１ ２３６

，

６０５．６１ ９６．８３％

注：瀚蓝环境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及资产净额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创冠中国及燃气发展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及资产净值按照

《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取值。

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创冠香港、南海城投在本次重组前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创冠香港、南海城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预计均将超过

５％

，按照上交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创冠香港，南海城投是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广东省国资委以粤国资函复［

２０１３

］

１０８４

号文件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进行预核准、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的股东已分别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环节做出决议、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和第三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如下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一）有权国资部门对于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批准；

（二）创冠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创冠香港出售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方案；

（三）瀚蓝环境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四）国家商务部门核准创冠香港战略投资瀚蓝环境；

（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六）国家商务部门核准创冠中国的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八、风险因素

（一）创冠中国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尚未解决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中国及下属子公司为新源公司提供

１２

，

４００

万元的对外担保，为香港创冠（贵阳）有限公司提供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关联担保。

新源公司及创冠香港已经出具承诺，将于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股东大会前解除相关的担保。 若上述各方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本次重组可能面临暂停、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二）上市公司停牌前股价异动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为

３８．１１％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累计涨幅超过

２０％

，达到了中国证监会

《信息披露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本次交易存在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三）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有权国资部门、公司股东大会、国家商务部门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上述批准或核准能否取得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

性。 如果上述任一事项未被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相关程序将停止执行。

（四）产业政策风险

目前国家大力支持生活垃圾处理、循环利用环保能源行业尤其是垃圾无害化处理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但随着市场环境

逐步成熟，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国家产业政策存在随之调整的可能性，有可能对公司的固废处理业务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标的资产部分业务尚未取得经营资质的风险

创冠中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取得国家环保部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生活垃圾甲级）》，但创冠中国的项目子公司尚未取得上述证书。 根据环

保部官方网站的通知，因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许可工作进行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停止受理各地的许可申请和证书变更申请，创冠中国将根据调整

后的政策办理。 此外，部分项目子公司尚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电力业务许可证，目前亦正在申请办理。

（六）创冠中国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带来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创冠中国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有一定的增幅。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交易完成后在编制合并报表时需以创冠中国无形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计提摊销额，本次公允价值增值将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带来一定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在编制备考盈利预测报表时已充分考虑

了上述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

（七） 安全生产管理风险

天然气属易燃、易爆气体，一旦燃气设施发生泄漏，极易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因此安全生产管理历来是城市燃气经营企业的工作重点。 燃气发展在内部各

层次中均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建立了全员安全管理网络体系。 近三年，燃气发展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认真接受安全监督管理和消防管

理部门的监督管理，没有出现重大燃气安全责任事故。 尽管燃气发展在燃气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管网、球罐、储配站、配气站、门站较多，

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点多、面广，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地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及时维护、更新燃气设施设备，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则燃

气发展仍然存在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可能，从而对燃气发展及燃气用户造成较大的损失。

（八）燃气发展部分租赁土地存在用途与租赁土地性质不一致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燃气发展使用的部分租赁土地存在实际用途与土地规划性质不符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燃气发展承诺将在承诺函出具之日

３

至

１２

个月内停止使用上述土地并解除租赁关系。

本次的交易对方之一南海城投还进一步承诺：“如燃气发展截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前所租赁（或虽由其他方租赁但由燃气发展实际使用并缴纳租金）的

土地存在权属瑕疵或实际利用方式不符合土地规划用途等情况，我公司将尽力协助燃气发展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解决，如因上述问题未能解决导致燃气发展在

相关租赁合同期限内无法继续正常使用上述土地，我公司承诺将以现金方式补偿燃气发展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的

３０％

，前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搬迁费用、因

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损失等。 ”

（九）创冠中国项目公司在建项目不能如期投产运营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中国下属公司已建成项目的垃圾处理规模合计为

６

，

１００

吨

／

日，在建项目的垃圾处理规模合计为

５

，

２５０

吨

／

日，因此在建项目能否

如期投产运营对重组后的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有较大影响。 而在建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建设期间涉及立项、环评和用地等手续，运营还需取得相应资质，因此在建

项目若不能如期投产，将给重组后上市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创冠中国及下属各项目公司正按

ＢＯＴ

合同的约定，按规定流程和进度办理在建项目的立项、环评

手续，确保在建项目能如期投产运营。

（十）创冠中国特许经营权收费权质押借款带来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创冠中国账面质押、保证借款金额为

１９９

，

３２４．８９

万元，主要是创冠中国下属项目公司将部分

ＢＯＴ

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垃圾处理收

费权、垃圾发电收费权、污泥干化处理特许经营权质押给银行，取得长期借款以匹配

ＢＯＴ

合同的资本性支出。 尽管行业内的

ＢＯＴ

项目公司通常采用该种融资方

式进行

ＢＯＴ

项目的资金筹措，但如果创冠中国不能如期偿还质押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风险。

（十一）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

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创冠中国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瀚蓝环境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和创冠中国在技术和渠道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行资源整合，力争通过发挥协同效应，保持并提高创冠中国的竞争力，

以便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１

、大力发展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是瀚蓝环境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激增，而城市周边土地资源日益稀缺。 垃圾焚烧发电可使垃圾体积减小

９０％

，重量减轻

８０％

，是对垃圾

进行减量最为彻底的一种方式，是垃圾处理发展的趋势所在，垃圾焚烧发电成为国家宏观政策及产业政策大力支持和发展的产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表示：到

２０１５

年，全国城镇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

化处理总能力的

３５％

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投资总量将达

２

，

６３６

亿元。 国家一系列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规划的出台，将

进一步推进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瀚蓝环境聚焦于环境服务产业，积极配合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实施“绿色美丽家园计划”，深耕南海本地市场，已经形成供水、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相对

完整的环境服务产业链。 公司建设运营的“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以其全产业链的集约处理模式和领先的技术及运营管理水平，成为国内固废处理行业的标

杆和典范，成为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的“南海模式”（下图为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

公司制定了“十二五”发展战略，确立了致力于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的战略定位，并明确以固废处理为突破口，实施全国

性的业务扩张。 因此，向全国大力拓展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主的固废处理业务，为各城市提供生活垃圾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是瀚蓝环境实现战略目标的必然举措。

２

、控股燃气发展是瀚蓝环境对相关承诺的履行

燃气发展是佛山市南海区唯一一家从事城市管道燃气供应的燃气企业，其业务涉及管道液化石油气、管道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的供应及相关配套业务、燃

气工程的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近年来，燃气发展经营稳健，业务发展处于上升通道，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收购燃气发展

２５％

的股权，并与燃气发展的实际控制人南海公资委员会签署关于燃气发展的《战略发展协议》。 作为本次收购的前提条件，

协议约定，收购完成后两年内，瀚蓝环境可通过单方增资、或者向燃气发展控股股东燃气有限受让股权的方式，使瀚蓝环境持有燃气发展的股权比例达

５１％

以

上，作为本次收购的前提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瀚蓝环境和燃气有限、南海城投签署《增资协议》，瀚蓝环境单方向燃气发展增资，增资完成后，瀚蓝环境持有燃气发

展的股权比例从

２５％

提高至

４０％

。 同时，《增资协议》约定增资完成后两年内，瀚蓝环境可通过单方向燃气发展公司增资、或者向燃气有限或南海城投受让股权的

方式，使公司对燃气发展的持股比例达到

５１％

以上。

因此，本次进一步购买燃气发展股权是瀚蓝环境对《战略发展协议》、《增资协议》等相关承诺的履行。

３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受政策支持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０

］

２７

号）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将主营业务

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２０１２

〕

９９

号）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可转换债等方式为兼并重

组融资，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和其他金融创新方式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大力推动部分改制上市企业整体上市。

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均明确支持国有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行为，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可转换债等多种方式，收购优质资产，同时利用上市公司

的融资平台，不断做大国有上市公司的规模，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４

、资本市场为瀚蓝环境的并购重组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并购行为日趋活跃，并购手段逐渐丰富，并购市场环境良好，同行业的并购受监管层的支持。 瀚蓝环境立足产业，积极探索并购机会，希

望通过并购同行业的优质公司而发展壮大。 作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为瀚蓝环境的并购重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并购重组得以实施。

（二）本次交易目的

１

、本次交易服务于公司发展战略，是战略落地的重要举措

本次收购创冠中国，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实施公司产业布局的重要一步。 创冠中国是国内固废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目前拥有福建、湖北、河北、辽宁

等地共

１０

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规模

１１

，

３５０

吨

／

日，包含

７

个已建成项目和

３

个在建项目。 通过本次并购，公司将一举突破对外发展的瓶颈，把固废处理业

务推向全国。

未来，公司将依托这些项目所在地的资源，积极寻求业务拓展，复制固体废弃物一体化集约化处理的“南海模式”，在为各城市提供优质的系统化环境服务的

同时，实现公司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的战略目标。

２

、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实力，为“十三五”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收购创冠中国后，公司的垃圾处理总规模达到近

１５

，

０００

吨

／

日，一跃成为国内垃圾处理规模排名前列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行业地位大幅提高。 在垃圾

焚烧技术上，公司和创冠中国均采用国际先进成熟的炉排炉技术，瀚蓝环境建设、运营管理的南海固废处理产业园项目获得住房城乡建设部垃圾焚烧厂

ＡＡＡ

评

级以及科技示范工程，说明公司固废处理业务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这就使公司可以融合自身和创冠中国在经营、技术、服务等领域的

优势，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整合提升，再上台阶，进一步夯实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实力，为更大的发展积累能量。

公司通过并购将获得若干环保项目，这部分项目在“十三五”期间均将建成投运，使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持续增长，为公司“十三五”的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３

、丰富产业结构，提高盈利能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已持有燃气发展

４０％

的股权。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燃气发展

７０％

的股权，燃气发展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通过控股燃气发展，公司可进一

步丰富产业结构，并可有效利用燃气发展良好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支持公司的业务扩张，加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４

、实现股权多元化，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创冠香港成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发展水平，

提升管理效率。

５

、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和净利润将得到明显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有

利于从根本上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中，瀚蓝环境拟向创冠香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向南海城投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同时，瀚蓝

环境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 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一）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中天衡平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创冠中国

１００％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４３１．５８

万元，经协商一致，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０００

万元；燃气发展

１００％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２７

，

８１５．０６

万元，经协商一致，燃气发展

３０％

的股权最

终交易价格为

３８

，

３４４．５２

万元。

（二）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支付方式和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金额

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７５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３８

，

３４４．５２ ０

本次配套融资所筹集全部用于向创冠香港支付现金对价，差额部分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按照《重组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３３３

元

／

股。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８．３４

元

／

股。

２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瀚蓝环境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每一发行对象的股份对价

÷

股票发行价格

８．３４

元

／

股。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本次交

易完成后，发行对象的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创冠香港

８９

，

９２８

，

０５７

２

南海城投

４５

，

９７６

，

６４２

合计

１３５

，

９０４

，

６９９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５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

２

、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募集不超过

７４

，

４４８

万元，按照发行底价

７．５１

元

／

股计算，本次重组配套融资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９９

，

１３１

，

８２４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计算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底价、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相关内容。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创冠香港、南海城投在本次重组前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创冠香港、南海城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预计均将超过

５％

，按照上交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创冠香港、南海城投是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瀚蓝环境 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标的资产合计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４６３

，

５３０．１６ ３７４

，

１２４．９１ ８７

，

２４６．８８ ４６１

，

３７１．７９ ９９．５３％

营业收入

８８

，

５２６．８０ ２５

，

８５９．２７ １００

，

８３６．５３ １２６

，

６９５．８０ １４３．１２％

资产净额

２４４

，

３５０．２２ １８５

，

０００ ５１

，

６０５．６１ ２３６

，

６０５．６１ ９６．８３％

注：瀚蓝环境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及资产净额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创冠中国及燃气发展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及资产净值按照

《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取值。

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供水集团和南海控股分别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３．７９％

和

１５．７７％

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南海公资委员会。

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向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合计发行约

１３

，

５９０．４７

万股。

鉴于南海城投亦为受南海公资委员会实际控制的企业， 交易完成后， 供水集团、 南海控股和南海城投将分别持有公司

１３

，

７７７．９１

万股、

９

，

１３１．９７

万股、

４

，

５９７．６６

万股，在未考虑配套融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情况下，上述企业合计约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４６％

；在考虑配套融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情

况下，上述企业持股数约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７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海公资委员会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六、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１

、创冠香港股东创冠国际已书面同意创冠香港出售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

２

、南海城投股东南海公资委员会已书面同意南海城投出售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３

、广东省国资委以粤国资函复［

２０１３

］

１０８４

号文件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进行预核准；

４

、瀚蓝环境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和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有权国资部门对于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批准；

２

、创冠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创冠香港出售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的方案；

３

、瀚蓝环境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４

、国家商务部门核准创冠香港战略投资瀚蓝环境；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６

、国家商务部门核准创冠中国的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上述任一事项未被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相关程序

将停止执行。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何向明

注册资本：

５７

，

９２４．２９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８８４９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６８２２８０００３１５ｘ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８０００３１５－Ｘ

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及供应；供水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询；销售：供水设备及相关物资；路桥及信息网络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经营；污水及废物处理

设施的建设、设计、管理、经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销售：污水及废物处理设备及相关物资。

二、公司历史沿革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的形成及变化过程

１

、

１９９２

年公司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经广东省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粤股审［

１９９２

］

６５

号”文批准，瀚蓝环境的前身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由广

东省南海市发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集团”）业务部、南海市贸易总公司、南海市工贸联合公司、南海市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南海市物资开发公司以定向募集

方式设立而成。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０７１

万股，其中，

５

个发起企业净资产折法人股

８

，

０５７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０％

，由发起企业向其他法人定向募集

１

，

７６４

万股，占

总股本的

１７．５２％

，其余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

发展集团

８

，

０５７ ８０．００

定向募集法人股

１

，

７６４ １７．５２

内部职工股

２５０ ２．４８

合 计

１０

，

０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９９３

年公司调整股权结构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经南海市人民政府南府报［

１９９３

］

１９

号文和广东省企业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办公室粤联审办（

１９９３

）

４２

号文同意，公司调整股权结构：总股本和

内部职工股保持不变，在原五家发起人折股的净资产中，将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２

，

７３６

万元由瀚蓝环境转至发展集团，重新将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５

，

３２１

万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为

５

，

３２１

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５２．８４％

；上述发起人减少认购的股份由定向法人全部以现金认购，调整后定向法人股变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

的

４４．６８％

。同时，由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粤体改函［

１９９３

］

５７

号文推荐，经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中证交上市［

１９９３

］

９

号文批准，公司调整股权后定向

募集的法人股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在

ＮＥＴ

系统上市流通。 调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

发展集团

５

，

３２１ ５２．８４

ＮＥＴ

流通法人股

４

，

５００ ４４．６８

内部职工股

２５０ ２．４８

合 计

１０

，

０７１ １００．００

注：在发展集团下属原

５

名发起人持有公司的国有法人股中，南海市发展集团公司业务部认购

３７

，

１７１

，

７０２

股，南海市有色金属矿产公司认购

５

，

７８２

，

１１６

股，

南海市物资开发公司认购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南海市工贸联合公司认购

３

，

２３０

，

６００

股，南海市贸易公司认购

６

，

０２８

，

５２４

股。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涉及的资产业经广东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粤资评字（

９３

）第

０２９

号］，南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业已对上述资

产评估结果出具确认通知予以确认。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广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粤会所验字（

９３

）

２０５

号《关于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金验证报告》，验证结果如下：截至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瀚蓝环境实有股本金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７１２

，

９４４

元，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７１

万股，业已按规定募足股本金。

３

、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

１９９３

年度红利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５５

元，送红股

１

股，共派送

１

，

００７．１３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

１９９６

年度红利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共派送

１

，

１０７．８４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

１９９７

年度增资配股方案。 同时，经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粤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０３３

号文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７

］

０２５

号

文批准，以公司

１９９６

年末总股本

１１

，

０７８．４２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共配售

２

，

１６５

万股。 经过上述股利分配、配股，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

发展集团

７

，

６０９．４５ ５３．０２

ＮＥＴ

流通法人股

６

，

４３５．００ ４４．８４

内部职工股

３０６．９７ ２．１４

合 计

１４

，

３５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４

、

１９９９

年南海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以承担债务方式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以粤府函（

１９９７

）

４７７

号文原则同意本公司资产重组方案，并原则同意本公司资产重组后增发新股；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瀚蓝环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通过了有关资产重组（置换）的决议。 瀚蓝环境此次资产重组的主要内容是瀚蓝环境将其四家全资附属企业南海市发展集

团公司业务部、南海市贸易公司、南海市工贸联合公司、南海市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及瀚蓝环境对广州海联大厦的投资权益出让给发展集团，供水集团则以承担发

展集团对瀚蓝环境债务的方式取得其所持有瀚蓝环境的国有法人股，成为瀚蓝环境的第一大股东，供水集团将其全资附属企业南海市自来水公司经评估后的净

资产与瀚蓝环境的部分资产进行等值置换。 为实施上述资产重组方案，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瀚蓝环境与发展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瀚

蓝环境与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书》。相关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获得广东省国资局［

１９９９

］

１０５

号文批准。经过本次资产重组，瀚蓝环境从以贸易为

主转变为以经营自来水的生产、供应及路桥投资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型企业。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

供水集团

７

，

６０９．４５ ５３．０２

ＮＥＴ

流通法人股

６

，

４３５．００ ４４．８４

内部职工股

３０６．９７ ２．１４

合 计

１４

，

３５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二）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的股本结构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１５９

号）核准，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采用向原

ＮＥＴ

流通法人股东定向配售和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６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首次公

开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

供水集团

７

，

６０９．４５ ３６．５０

ＮＥＴ

流通法人股

６

，

４３５．００ ３０．８６

内部职工股

３０６．９７ １．４７

社会公众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１７

合 计

２０

，

８５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股本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２０

，

８５１．４２

万股、流通股

１３

，

２４１．９７

万股为基数，由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送出

１．３

股股票，共送出

１７

，

２１４

，

５５６

股股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方案实施后公司国有法人股减至

５

，

８８７．９９５２

万股，流通股增至

１４

，

９６３．４２１６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持股

－

供水集团

５８

，

８７９

，

９５２ ２８．２４

社会公众股

１４９

，

６３４

，

２１６ ７１．７６

合 计

２０８

，

５１４

，

１６８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国有法人持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六十个月之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

２００８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

，

８５１．４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转增股份

６

，

２５５．４２５１

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２７

，

１０６．８４１９

万股。

３

、

２０１１

年股票股利分配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７１

，

０６８

，

４１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股票股利

２

股、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送出红股

５４

，

２１３

，

６８４

股，股利分配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３２５

，

２８２

，

１０３

股。

４

、

２０１２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２５

，

２８２

，

１０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按每股转增

０．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共计送出红股

１６２

，

６４１

，

０５２

股，股利分配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４８７

，

９２３

，

１５５

股。

５

、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决定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

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有法人持股

－

供水集团

１３７

，

７７９

，

０８９ ２３．７９

南海控股

９１

，

３１９

，

７２６ １５．７７

社会公众股

３５０

，

１４４

，

０６６ ６０．４５

合 计

５７９

，

２４２

，

８８１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南海控股持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总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

，

３１９

，

７２６ １５．７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７

，

９２３

，

１５５ ８４．２３

三、总股本

５７９

，

２４２

，

８８１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７７９

，

０８９ ２３．７９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９１

，

３１９

，

７２６ １５．７７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

，

２３９

，

４２０ ４．１８

国际金融

－

渣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０

，

０３５

，

５８１ １．７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鼎

０１

号

４

，

４８２

，

５８０ ０．７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４

，

４６０

，

０６０ ０．７７

施韶东

３

，

６３７

，

２８８ ０．６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６４

号

２

，

９９６

，

３３４ ０．５２

李宝鉴

２

，

８１１

，

１７１ ０．４９

郭焕珍

２

，

５７３

，

９３７ ０．４４

合 计

２８４

，

３３５

，

１８６ ４９．０９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没有发生控制权变更情况。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供水业务、污水处理业务、固废处理业务。近三年，公司一直专注于供水、污水处理、固废处理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已形成

包括供水、污水处理、固废处理循环相扣的完整环境服务产业链，具备为城市提供环境服务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系统化环境服务的能力。 目前公司建成的南海

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具备从生活垃圾收运、垃圾处理（含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渗滤液及灰渣处理的完整产业链，是国内固废处理服务领域唯一一家可以

提供完整固废处理服务的公司，且建设与运营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８

，

５２６．８０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０２５．７１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７

元，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情况如下：

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务

４５

，

９０３．９６ ２８

，

５０９．４０ ３７．８９ ０．４９ ５．８３

减少

３．１４

个百分点

污水处理业务

１７

，

３２６．８８ １０

，

５４３．４２ ３９．１５ １９．０３ １６．２３

增加

１．４７

个百分点

固废处理业务

２２

，

９４８．００ １１

，

９３８．７０ ４７．９７ １１５．４４ １４１．２１

减少

５．５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４

，

７６９．８１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

，

００８．０３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１

元，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情况如下：

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务

４５

，

６８０．９９ ２６

，

９３８．７７ ４１．０３ １．９５ ０．３６

增加

０．９３

个百分点

污水处理业务

１４

，

５５６．３３ ９

，

０７０．８５ ３７．６８ ５９．４７ ７２．０５

减少

４．５６

个百分点

固废处理业务

１０

，

６５１．７１ ４

，

９４９．５７ ５３．５３ ３５９．９６ ３１０．９２

增加

５．５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５３０．８６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５

，

８１５．２９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１．１４

元，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情况如下：

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务

４４

，

８０９．１８ ２６

，

８４２．５６ ４０．１０ １８．７７ １６．８６

增加

０．９９

个百分点

污水处理业务

９

，

１２７．９４ ５

，

２７２．１４ ４２．２４ ９０．４０ ９０．７３

减少

０．１０

个百分点

固废处理业务

２

，

３１５．８０ １

，

２０４．５０ ４７．９９ ０．１４ ５．６１

减少

２．６９

个百分点

五、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近三年经审计及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０１

，

４２０．３６ ４６３

，

５３０．１６ ３９０

，

４４４．０８ ３１９

，

１６４．３３

总负债

２５７

，

０７０．１４ ２３３

，

３３６．７１ ２１１

，

１４１．０３ １５５

，

０９６．０８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４

，

３５０．２２ ２３０

，

１９３．４６ １７９

，

３０３．０６ １６４

，

０６８．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４０

，

３５５．９０ ２２６

，

６６３．９７ １６２

，

１２９．６４ １５２

，

５４２．９８

资产负债率（

％

）

５１．２７ ５０．３４ ５４．０８ ４８．６０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７３

，

０８０．５８ ８８

，

５２６．８０ ７４

，

７６９．８１ ５９

，

５３０．８６

利润总额

２２

，

９８０．８９ ２２

，

４３３．４９ １９

，

２８０．３２ ７４

，

４７０．６６

净利润

１９

，

６５２．３０ １９

，

２０１．７４ １６

，

０７１．５０ ５６

，

１４８．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９

，

４８４．３６ １９

，

０２５．７１ １５

，

００８．０３ ５５

，

８１５．２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３１ １０．６４ ９．５４ ４４．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１ １．１４

注：为了增加财务指标的可比性，上表计算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基本每股收益时，对分派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对股本的影响进行了追溯调整。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产权控制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供水集团，持有公司

２３．７９％

的股权，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南海公资委员会。 本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供水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法定代表人：彭晓云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供水；供水工程设计、安装及技术咨询；销售供水设备及相关物资。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南海公资委员会。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瀚蓝环境拟向创冠香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创冠中国

１００％

股权、向南海城投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燃气发展

３０％

股权。 创冠香港、

南海城投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

一、交易对方之一———创冠香港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观塘海滨道

１３３

号万兆丰中心

２３

楼

Ｆ

室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 ２３／Ｆ

，

ＭＧ Ｔｏｗｅｒ

，

１３３ Ｈｏｉ Ｂｕｎ Ｒｏａｄ

，

Ｋｗｕｎ Ｔｏｎｇ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董事 林岩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ｎ Ｙａｎ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０

，

０００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ｏｌｌａｒ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公司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６８８７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２６８８７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２／３９７４０５６２

Ｔａｘ ｆｉ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２／３９７４０５６２

邮政编码 不适用

Ｐｏｓｔａｌ Ｃｏｄ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联系电话 （

８５２

）

２２１９ ８５５５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Ｎｕｍｂｅｒ

： （

８５２

）

２２１９ ８５５５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公司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ｏｐ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二）历史沿革

创冠香港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香港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万港元，成立的目的是投资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创冠香港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成立至今，注册资本没有变更。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创冠香港一直作为创冠股份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所有有关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股权投资的投资持股公司。

（四）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创冠香港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８７

，

２４７．１２ ３８２

，

９５１．６６ ２６９

，

４６３．６６

负债总额

３７３

，

６１５．０３ ３６７

，

２９５．３４ ２５８

，

２８１．８５

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６３２．０９ １５

，

６５６．３２ １１

，

１８１．８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５

，

９９８．２７ １１３

，

５５２．４０ １３５

，

５８７．１９

利润总额

－１

，

９１４．２５ ３

，

２２４．１５ ７

，

３２３．７０

净利润

－２

，

８６７．８１ ２

，

０２３．６７ ４

，

８３９．４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３２．９２ －６

，

０５２．１２ －９

，

３６８．９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８８４．３６ －６９

，

１８０．６０ －１５１

，

９５９．９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

，

４８４．２９ ７０

，

３０７．８８ １５４

，

２２１．１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９９．２５ ８５０．３４ １

，

５３７．９７

注：创冠香港的记账本位币为港币，上述财务数据按各年年末港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得出。

（五）创冠香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香港的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注：创冠营口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六）主要下属企业及行业划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创冠中国外，创冠香港控股及参股的其它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香港创冠（大连）有限公司

１００％

尚未开始经营业务

香港创冠（贵阳）有限公司

１００％

尚未开始经营业务

Ｃ＆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０％

建设、营运和管理泰国垃圾焚烧发电厂

Ｃ＆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０％

于泰国提供垃圾焚烧发电厂之营运和维修服务

Ｃ＆Ｇ Ｐａｄｕ Ｓｄｎ Ｂｈｄ ３０％

参与马来西亚政府之收集及处理垃圾之特许经营权投标

（七）创冠香港的控股股东———创冠国际概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创冠环保（国际）有限公司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ＣＳ Ｔｒｕｓｔｅ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６３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 Ｂｏｘ ２１９６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董事 林岩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ｎ Ｙａｎ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公司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公司注册编号 ：

５７８３４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

５７８３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不适用

Ｔａｘ ｆｉ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邮政编码 不适用

Ｐｏｓｔａｌ Ｃｏｄ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联系电话 （

８５２

）

２２１９ ８５５５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Ｎｕｍｂｅｒ

（

８５２

）

２２１９ ８５５５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公司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ｏｐ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

、历史沿革

创冠国际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万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经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经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亿美元。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创冠国际是投资控股公司，持有创冠香港

１００％

股权，自身不经营实际业务。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６１６．０９ １２７

，

６５８．５０ １３４

，

７９３．６９

负债总额

７１

，

００３．１３ ７１

，

８２３．９７ ７６

，

３４６．３８

所有者权益

５５

，

６１２．９６ ５５

，

８３４．５３ ５８

，

４４７．３２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２３１．９０ １５０．４７ １

，

８４２．３５

净利润

－０．２３ １５０．４７ １

，

８４２．３５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６５８．６３ －１８

，

７３０．８２ ５

，

２８７．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９６２．３８ ５０

，

９１６．５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６７４．７７ －２２

，

６７８．８５ －１３

，

７３０．４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３２ ２５．３７ ４２

，

４８１．０６

注：上述财务数据来源于创冠国际的母公司报表，且未经审计。 创冠国际的记账本位币为港币，上述财务数据按各年年末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得出。

（八）创冠香港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创冠香港的实际控制人为林积灿，男，中国香港人，现任创冠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福

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通讯地址为香港九龙观塘海滨道

１３３

号万兆丰中心

２３

楼

Ｆ

室。

（九）创冠香港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香港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十）创冠香港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香港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二、交易对方之二———南海城投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姚杰聪

（下转 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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